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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上 海 市 司 法 局
沪司发〔2021〕22 号

关于开展“庆祝建党百年 践行法治思想”
上海司法行政原创作品征集活动的通知

市局各单位、各部门，各区局：

根据《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图·视·文”优秀法治文化作

品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精神，为充分挖掘本市司法行政系统广大

党员干部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为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无私奉献、

勇于担当的先进事迹和工作成效，经研究，决定举办“庆祝建党百

年 践行法治思想”上海司法行政原创作品征集活动。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庆祝建党百年 践行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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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时间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三、主办单位

上海市司法局

四、参加范围

全体上海司法行政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广大媒体机构及

社会公众。

五、活动安排

本次征集活动共分为各单位初选、月度投票、评审三个阶段。

（一）各单位初选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单位在本单位范围内部署开展相应的

评选活动，择优报送。各单位可根据年度原创作品征集活动计划，

自行组织开展本层级的评选活动。活动周期内，以月度为单位择优

报送作品。

（二）月度投票阶段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市局通过“上海司法行政发布”官方微

博进行优秀作品展播，每月 1 日开始展播参与当月月度评选的作品，

展播期间作品获得的转评赞数量计入网络投票数，数据统计自作品

发布之日至当月 20 日。投稿时间靠前将优先获得展播。每月月底，

“上海市司法局”微信公众号将按照作品类别，发布“展播作品月

度人气榜单”，每一作品类别中位列榜单第一位的作品将直接获得

“月度网络人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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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审阶段

9 月 1 日至 30 日，由市局相关职能部门组成初评小组，从全部

作品中初选出文字作品 90 件（其中故事类、案例类、事迹类、评论

类各 20 件；影视剧剧本 10 件）、摄影作品 50 件、视频作品 70 件（其

中“三微”类 50 件、音乐 MV 类 20 件）。邀请文字作品（故事类、

案例类、事迹类）、文字作品（评论类、影视剧剧本类）、摄影和视

频类专家各 15 人，组成 45 人专家评审组，为进入初选的作品打分，

评出最终获奖作品。

六、作品及投稿要求

本次活动参赛作品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方向、价值取向，紧扣活

动主题，有较强艺术感染力，适合新媒体平台传播。作品内容不涉

及国家机密，不含有涉及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种族与宗教歧视

及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

抄袭、盗用他人作品，不得侵犯他人或机构知识产权。如作品画面、

音乐等含有非原创内容，必须于片尾字幕标明来源。摄影作品如进

行过后期处理，必须同时提交原始图像。具体要求如下：

（一）作品类型

1．文字作品

（1）故事类。“永远跟党走”——我和司法行政的故事。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在司法行政系统工作或与司法行政人共事的经历和感

悟。篇幅限 2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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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类。“庆祝建党 100 周年，司法行政党员在行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案例。内容为司法行政工作各业务条线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制定推出工作举措、贯彻落实工作要求，解民

忧难、为民服务的具体案例。篇幅限 2000 字以内。

（3）事迹类。“身边的榜样”——我眼中的优秀司法行政人。

内容为上海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典型事迹。篇幅限

2000 字以内。

（4）评论类。“践行法治思想”——司法行政助推法治前行。

围绕司法行政中心工作的重大部署、重点任务、重要成效，分析总

结成效，阐述抒发观点的时事评论文章。篇幅限 2000 字以内。

（5）影视剧剧本。“‘剧’说正能量”——司法行政正能量故事。

经一定艺术加工，传播司法行政正能量的影视剧剧本。篇幅限 6000

字以内（含梗概）。

2．摄影作品

“司法行政光影录”——镜头中的司法行政工作。照片应为纪

实作品，仅限单幅，大小 1M 以上。

3．视频作品

（1）“三微”类。包括微电影（15 分钟以内）、微视频（5 分钟

以内）、微动漫（5 分钟以内）、短视频（1 分钟以内）。

（2）音乐 MV 类。原创音乐视频作品。

视频作品格式要求 MP4 或 MOV，分辨率 1920x1080（高清）。

（二）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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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指定网络平台（平台地址另行通知）上传作品进行投稿，

投稿通道计划在 2021 年 4 月底开放，8 月 31 日关闭。每月投稿周期

为 1 日至 20 日，20 日以后投稿的作品，将顺延参加下一次的月度网

络评选。

2．上海司法行政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投稿作品由各单

位、各部门择优汇总后，使用专用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和密码另

行通知）登录投稿平台上传，请各单位做好作品内容的保密审查工

作。媒体记者和社会公众可根据投稿平台页面提示自行上传。

3．每份作品附一张作品登记表。作品登记表信息需填写完整，

打印并由作者本人在“承诺人”处签名。上传作品时，需将该登记

表 word 版及签名版照片同步上传。

七、活动宣传及奖项设置

（一）活动宣传

本次活动在东方网首页开设专栏，并在“上海市司法局”微信

公众号、“上海司法行政发布”微博平台公布征集要求、投稿链接等，

分批对投稿作品进行展播宣传，广泛发动“转评赞”，持续扩大活动

影响力，积极争取广大媒体机构和社会公众关注和参与。

（二）奖项设置

1．文字作品类：年度优秀故事、优秀案例、优秀事迹、优秀评

论作品各 10 篇；优秀影视剧剧本 5 篇。

2．摄影作品类：年度优秀摄影作品 20 幅。

3．视频作品类：优秀三微视频作品 20 件；优秀音乐 MV 作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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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根据月度人气榜单排名，每月每一类别设月度最高网络人气奖 1

名。根据活动组织开展情况，评选出优秀组织奖若干。

市局将为获奖作品颁发证书、奖杯进行奖励，并推荐参加司法

部相关作品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将在市局官方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

台展播，并择优推荐各大媒体用于采访报道。

八、工作要求

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将其作为庆祝建党一百

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单位、本部门、本条线广泛组

织开展作品征集和评选活动，努力扩大参与面，不断提升宣传力度，

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活动推进情况及时报市局宣传处。

请各单位、各部门于 4 月 12 日（周一）前反馈负责此项工作联

络人信息。

联系人：袁 琳，电话：24029202

特此通知。

附件：1．各单位作品报送数量

2．作品登记表

上海市司法局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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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单位作品报送数量

序

号
单位

作品报送名额

文字作品 摄影作品 视频作品

故事类 案例类 事迹类 评论类 影视剧剧本 摄影类

三

微

类

音乐MV

“永远跟

党走”——

我和司法

行政的故

事

“庆祝建

党百年，司

法行政党

员在行动”

——我为

群众办实

事实践案

例

“ 身 边 的

榜样”——

我 眼 中 的

优 秀 司 法

行政人

“践行法治

思想”——

司法行政助

推法治前行

“‘剧’说

正能量”—

—司法行政

正能量故事

“司法行

政光影录”

——镜头

中的司法

行政工作。

1 监狱管理局 每月每类不少于6件 每月一共不少于2件
每月每类不少

于4件

一共不少

于2件

2 戒毒管理局 每月每类不少于4件 每月一共不少于1件
每月每类不少

于3件

一共不少

于1件

3
社区矫正

工作部门
每月每类不少于2件 每2月一共不少于1件

每月每类不少

于2件
酌情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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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浦东新区司法局

每月每类不少于2件 每月一共不少于1件
每月每类不少

于2件

一共不少

于1件

5 黄浦区司法局

6 徐汇区司法局

7 长宁区司法局

8 静安区司法局

9 普陀区司法局

10 虹口区司法局

11 杨浦区司法局

12 闵行区司法局

13 宝山区司法局

14 嘉定区司法局

15 奉贤区司法局

16 松江区司法局

17 金山区司法局

18 青浦区司法局

19 崇明区司法局

备注：1．各行业协会参照本方案开展相关活动，原则上每月每类别报送作品不少于1件；

2．市局机关各部门及局属事业单位由市局机关统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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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作品登记表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文字/

摄影/视频）

作品内容所属

业务类别

（参见表格底部）

作品简介

（500字以内）

主创人员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选填） 联系电话

原创承诺

本人承诺对投稿作品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

作权，保证不侵犯第三人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

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如有侵权行为，责任均由本人自行承担。

承诺人 年 月 日

报送单位意见

备注：业务类别指全面依法治国及司法行政工作业务，包括立法、监狱、社区矫正、戒毒、行

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普法、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仲裁、

律师、法考等。



— 10 —

（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1年 3月 30日印发


